
南投縣名間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為配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之一及第二十一之二條條文修正，修正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本鄉居民服兵役、警察、

義勇警察、民防人員、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

人員等因公死亡者，免收使用費用，爰修正自治條例第二條之二，期藉以造

福本鄉鄉民。 

次為配合實務需要，增列切結書，修正自治條例第二條之一；再為增設

多元環保葬園區設施，訂定殯葬設施項目，再新增自治條例第十條第四項；

及為消彌預訂完成後尚未進堂安置者法規文字適用疑義，而修正自治條例第

二十三條。 

本次部分條文修正案，共計四條 ，其制定要點如下： 

一、第二條之一   修訂南投縣名間鄉各項殯葬設施申請使用應備文件一覽表

（如附表）附表內容，其中檢附證件，(一)新增其他可資證

明文件，如歿者死亡年代久遠，經申請人向戶政機關查無歿

者戶籍資料，得由申請人提出切結書證明；歿者無子嗣，由

其親屬辦理，以符合各姓氏九玄七祖，石頭墓、亡者無子嗣

等實務需求，可由其親屬辦理切結。(二)修改中低收入戶免

收使用管理費用規定。(三)增訂多元環保葬園區設施收費標

準。 

二、第二條之二  配合殯葬管理條例條文修正，修改中低收入戶及本鄉居民服

兵役、警察、義勇警察、民防人員、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

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等因公死亡者，免收使用

費用。 

三、第十條      新增第四項，訂定第一示範公墓區規劃為多元環保葬園區設

施。 

四、第二十三條  修訂第三項第一款預購文字規範，以避免適用疑義。 

 

 

 

 

 

 

 

 

 
 


